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182號 
主旨:為推廣國人旅客快速通關服務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宣導內政部移民署「第三代

自動查驗通關系統(e-Gate)智慧化自助註册案」， 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 112年 6月 26日移署境桃國字第 1120080166號函辦理。 

2. 該署自 109 年起於桃園機場、松山機場、高雄機場、金門水頭港、高雄港及
基隆港東西岸旅運中心建置 45座第三代自動查驗通關系統(下稱 e-Gate)，提
升系統安全性及便利性。 

3. 另自 111 年 11 月 1 日起，該署新增第三代 e-Gate 註册及通關二合一服務，
尚未註册者無須事先人工註册，得於入出國時使用第三代 e-Gate 閘道內自助
註册，註册後即可通關。因應入出境旅遊高峰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宣導尚未
註册旅客，得於入出國時使用閘道內自助註册功能，俾利旅客通關順遂。 

4. 使用 e-Gate閘道內自助註册之說明如下(流程圖如附件): 
(1)適用對象:年滿 12歲國人及持外僑居留證之外來人口。 
(2)註册流程:尚未註册者，得直接於第三代 e-Gate閘道前出示晶片護照進行       

比對，並於閘道螢幕點選同意錄存「臉部」或「臉部及指紋」，即可完成註
册及通關(無需事先註册)。 

(3)注意事項: 
         Ⅰ.旅客使用 e-Gate時，須移除口罩或帽子等遮蔽物並撥開瀏海，避免影  

           響臉部辨識。 

Ⅱ.國人換發新護照無須重新註册即可使用 e-Gate。 

Ⅲ.持外僑居留證之外來人口換發新居留證時，須重新註册。 

    5.該署 e-Gate宣導影片連結網址如下， 
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5385/7353/51883/132965/。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